
罂罂粟粟苗苗当当青青菜菜卖卖，，男男子子被被当当场场查查获获
┮自己吃不了，男子竟将其拿到市场上售卖

┮470株罂粟苗在售卖时被巡逻民警全部查获

本报菏泽3月13日讯(记者
邢孟 通讯员 李增强) 在地
里种植罂粟苗，自己吃不了，菏
泽一男子竟拿到市场上售卖。
12日，该男子在市场上售卖时
被巡逻民警当场查获，现该男
子已被开发区警方依法处以治
安处罚。

12日7时许，开发区车站派

出所民警在辖区振兴路菜市场
巡逻时，发现有人在售卖罂粟幼
苗，后经清点，该男子售卖的罂
粟幼苗数量达470株。随后，民警
将其罂粟苗全部扣押收缴。

经过民警询问，该男子姓
武，家就住丹阳办事处。据武某
交代，其在自家承包的地里种植
了约五、六平方米的罂粟苗，原

本这些罂粟苗是准备自己食用
的，但由于数量太多，一时吃不
完，武某就想到将剩余的罂粟苗
拿到市场上去卖。12日一早，武
某将这些罂粟苗捆成捆后拿到
附近的菜市场上出售，没想到被
巡逻的民警查获。

据菏泽市开发区公安分局
法制大队副大队长靳朝锋介绍，

非法种植、买卖、运输罂粟均是
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一条
规定，非法种植罂粟不满五百株
或者其他少量毒品原植物的；非
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少量未
经灭活的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种
子或者幼苗的处十日以上十五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三千元以

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
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而根据《刑法》第351条规定，种
植罂粟五百株以上不满三千株
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数量较大
的；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种植
的；抗拒铲除的非法种植毒品
原植物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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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社会

3月8日，领将帅府乡镇
品鉴会火热启幕。活动第一
站选在了经济快速发展中
的定陶陈集。当地群众将活
动现场围得滴水不漏，意向
购房者更是踊跃登记，争相
选购心仪房源。一向以“凭
良心建房、靠品质说话”引
为自豪的领将帅府，让陈集
的父老乡亲们再一次领略
到了品质地产的非凡魅力。

活动当天，幽默搞笑的
二人转、神奇十足的变脸、
变幻莫测的魔术、优美动听
的歌曲等精彩纷呈的文艺
演出，紧紧吸引住了现场观
众的眼球，欢呼叫好声此起
彼伏。领将帅府免费派发的
经济实用的精美礼品，让现

场观众收获颇丰。领将帅府
当天所推出的一系列购房
优惠更让现场观众受益匪
浅，当天签约客户除了可享
受2万抵5万的常规优惠外，
还可享受到另外的购房优
惠。同时，领将帅府俱乐部
在活动当天向现场观众盛
大招募会员，凡是加入领将
帅府俱乐部的会员，达到一
定的积分，不仅可以享受到
相应的现金奖励，还有机会
参加领将帅府俱乐部组织
的聚餐、旅游等丰富多彩的
娱乐活动。

事实证明，领将帅府将
乡镇品鉴会的第一站选在
陈集是极为明智的，因为领
将帅府自开建以来就一直

备受陈集父老乡亲们的广
泛关注，特别是长江东路的
建成通车，更是大大缩短了
陈集民众“进城”的时间，据
估算，从陈集到领将帅府只
需要15分钟左右的车程。不
少陈集的民众已经在领将
帅府安家置业，他们对领将
帅府过硬的建筑品质了如
指掌，并产生了良好的口碑
效应，从而引发了当地众多
意向购房者对领将帅府的
关注和好评。

据悉，为了让乡镇上的
意向购房者真正了解并切
身感受到领将帅府品质的
非凡之处，领将帅府乡镇品
鉴会接下来将陆续走进各
乡镇，值得期待。（王香）

领领将将帅帅府府乡乡镇镇品品鉴鉴会会火火热热启启幕幕

13日，3位老人携带大红感谢
信来到菏泽市公共汽车公司。原
来几天前，几位老人曾来反映，他
们居住的福星老年公寓位于牡丹
区牡丹办事处日东高速北邻，到
最近的公交站牌也要走好长一段
路，非常不便。公司负责人得知后
迅速与交警协商，仅仅两天时间，
3路车站牌就挪至公寓附近的唐
庄路口，令老人们喜出望外，十分
感动！

本报记者 邓兴宇 通讯员
魏然 张聪 摄影报道

菏泽市司法局率先
创建品牌调解室

本报菏泽3月13日讯(记者
袁慧 通讯员 刘雪梅) 12日，记
者从菏泽市司法局获悉，菏泽市司
法局将在全省率先实行人民调解
员等级化管理，创建品牌调解室。

菏泽市司法局打造了62个以
调解员名字命名的品牌调解室，
探索完善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
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及法律援助
的对接机制，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同时，将定期邀请法学专家、法官
等对全市首席人民调解员进行专
题培训，通过举办培训班、现场观
摩等多种方式，加强对调解人员
的岗前培训和在岗培训。

据介绍，该局还将探索培养
设立专职调解员，力争用5年时
间，实现全市所有村居(社区)及
其他调解组织有一名懂政策、懂
法律、懂调解、会调解、能积极开
展普法宣传的专职人民调解员。

为逼妻子离婚，他火烧自家堂屋
事发牡丹区，造成损失两万余元，该男子领刑四年

本报菏泽3月13日讯
(记者 崔如坤) 牡丹区
男子崔某和妻子感情不
和，为赶走妻子达到离婚
的目的，崔某竟趁妻子不
在家，朝自家堂屋内泼上
机油，将堂屋点燃后外出
打工，致使房屋及屋内物
品被烧坏，损失两万余元。
近日，牡丹区法院审结该
案，崔某因犯放火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四年。

2012年9月7日凌晨5
时许，牡丹区王浩屯镇某
村村民崔某家的房屋突然
着火，崔某妻子听说后赶
紧跑回家。虽经村民帮助
扑灭大火，但房子和屋内
的东西已被烧得不成样

子，而自始至终却未见崔
某的影子。崔某妻子报警
后，警方经侦查崔某有重
大作案嫌疑。崔某妻子陈
述，丈夫与她一直闹离婚，
曾声称如果她不离开家，
他就会把放火把房子烧
掉。

此后崔某一直逃亡在
外，直到2013年6月份，警
方获得崔某返回菏泽的消
息，于6月21日在牡丹区西
安路一个体旅馆内将其抓
获。崔某对放火烧毁自家
堂屋的事实供认不讳。

崔某交代，其因和妻
子感情不和，经常吵架，就
想赶走妻子。不料妻子执
意不走，他想着宁肯把屋

子烧毁了，也不让妻子住。
事发当日天还未明，下着
小雨，他趁妻子不在，将进
户电线剪断后，从院子里
拿出两瓶机油泼到堂屋东
间、西间，然后用打火机把
西间的衣服点着，见火越
烧越大，便赶紧离开现场，
带着情人逃到新疆打工。

近日，牡丹区法院审
结了该案。法院审理查明，
被告人崔某的行为致使三
间堂屋及屋内物品被烧
坏，物品损失10000余元，
经鉴定，房屋损失12160
元，共计损失价值22160
元。崔某行为己构成放火
罪，遂根据相关法律，判处
有期徒刑四年。

““专专门门为为我我们们挪挪站站牌牌

太太感感谢谢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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